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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5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等相

关文件，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召集人：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４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１０

号

２０４

号楼）

５

、主持人：董事长郭信平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股东大会，其他董事推举董

事苏金其主持会议。

６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３

，

６１８

，

６８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１．３８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孙红律师、

张亮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终止浙江天堂硅谷众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起设立的

框架协议及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３３

，

６１８

，

６８０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参与设立硅谷天堂众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３３

，

６１８

，

６８０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孙红律师、 张亮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７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公司副董事长张建浩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召集与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天津赛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为

１４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６７％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及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记名投票的现场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修正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１４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以上议案内容全文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李天力律师、高振雄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２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７７４

，

７０１

，

９１４．２４ ７００

，

５９９

，

０２４．７０ １０．５８

营业利润

１２７

，

２５４

，

３２５．０４ １２６

，

６９６

，

４１７．９０ ０．４４

利润总额

１３３

，

１７２

，

０２０．０８ １３２

，

４０１

，

０３６．７６ ０．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０９

，

１９０

，

１５４．５４ １０４

，

８２４

，

７２１．１５ ４．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３ ０．４１ ４．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４０ ６．５０

下降

０．１０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１７４

，

０９２

，

７２１．９３ ２

，

１３２

，

３６３

，

４４６．３８ １．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６３５

，

３１８

，

８８６．５３ １

，

７１７

，

８２０

，

７３１．９９ －４．８０

股本

（

股

）

２５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６．４５ ６．７８ －４．８７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公司努力克服宏观经济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大营销网络布局和市场开拓力度，主要产

品产销规模实现了一定的增长，营业总收入为

７７４

，

７０１

，

９１４．２４

元，同比增长

１０．５８％

。 但由于本期新增摊

销股权激励费用

１

，

１０２．８０

万元，使管理费用大幅增加，利润增长幅度低于收入增长幅度；报告期，公司营

业利润为

１２７

，

２５４

，

３２５．０４

元，同比增长

０．４４％

；利润总额为

１３３

，

１７２

，

０２０．０８

元，同比增长

０．５８％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９

，

１９０

，

１５４．５４

元，同比增长

４．１６％

。

２

、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１７４

，

０９２

，

７２１．９３

元，比报告期初增加

１．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

１

，

６３５

，

３１８

，

８８６．５３

元，比报告期初减少

４．８０％

，主要系报告期内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金红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安门先生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卫芳女

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４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

２．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上午，在公司科技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杜军先生未出席，亦未委

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４．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青岛

银行申请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

审议《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全体董事认为因绿健生物在本公司的经营发展过程中曾经提供过支持， 且其公司资

信状况、资产结构、营运能力、偿债能力良好，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具有充足的偿还债务

能力，此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经营管理风险，同意为绿健生物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为山东绿健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公司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４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健生物”）因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青岛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公司拟为上述两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的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栽）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

用，绿健生物将以信用保证方式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此担保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禹城高新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信成夫

注册资本：伍仟壹佰万元

实收资本：伍仟壹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木糖醇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止）；淀粉糖［麦芽糖（

ＧＢ／Ｔ２０８８３

）］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止）；压缩、液化气体（易燃气体：工业氢）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止）。 一般经

营项目：麦芽糖醇、木糖、有糖糖浆、无庶糖浆、月饼糖浆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绿健生物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绿健生物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３３

，

５３４．４４ ３８

，

０７０．１８

负责总额

２２

，

５７６．０５ ２５

，

６７２．２１

净 资 产

１０

，

９５８．４０ １２

，

３９７．９８

营业收入

２２

，

０５７．０１ １０

，

６８１．７９

利润总额

２

，

９４６．４６ １

，

１３４．２１

净 利 润

２

，

６０４．４４ １

，

０３９．５８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全体董事认为因绿健生物在本公司的经营发展过程中曾经提供过支持，且其公司资信

状况、资产结构、营运能力、偿债能力良好，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具有充足的偿还债务能

力，绿健生物将以信用保证方式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此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经营管

理风险，同意为绿健生物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监事会意见

经全体监事审慎研究，认为绿健生物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本次担保

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公司总资产的

３０％

，也未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绿健生物将

以信用保证方式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同意为绿健生物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龙力生物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傅代国、郑

兴业对此发表了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意见如下：

龙力生物上述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担保风险可控，该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

较大不利影响。 本保荐机构对龙力生物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２

名独立董事郑兴业先生、傅代国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未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也未超过公司总资产的

３０％

，符合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绿健生物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前公司无对外担保，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均为为绿健

生物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２．９９％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４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

２．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下午，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监事

５

名。

４．

会议主持人：王燕女士。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青岛银

行申请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

、审议《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与会监事认为：绿健生物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未超过公司总资产的

３０％

，也未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同意为绿健生物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３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５０，９６７，４８１．２３ １２５，２０９，５４０．９４ ２０．５７％

营业利润

８１，２９０，４７７．１２ ６２，３２９，５９０．３１ ３０．４２％

利润总额

８２，４１６，５６３．６５ ６５，５６６，３９９．１６ ２５．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２，３２５，９４７．６３ ５６，５２２，４２１．３０ ２７．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４ ０．４２ ２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７３％ ７．６６％ １．０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１，５１２，９３０，７３１．９５ １，３４０，２３２，２７２．４２ １２．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８５９，１４７，４９２．２４ ７９３，５２１，５４４．６１ ８．２７％

股本

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６．４１ ５．９２ ８．２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５０

，

９６７

，

４８１．２３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５７％

；营业利

润

８１

，

２９０

，

４７７．１２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４２％

；利润总额

８２

，

４１６

，

５６３．６５

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２５．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２

，

３２５

，

９４７．６３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９６％

；基

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４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８．７３％

，较上年同

期增长

１．０７％

。 主要系本期销售围堰海参增加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１

，

５１２

，

９３０

，

７３１．９５

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

１２．８９％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５９

，

１４７

，

４９２．２４

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

８．２７％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

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半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４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桥苗业”或“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刘德群先生的通知，刘德群先生与刘晓庆女士、赵长松先生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刘德群先

生增加了实际支配壹桥苗业的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

、增持人：刘德群先生

２

、增持计划：因刘晓庆女士与赵长松先生登记结婚。刘德群先生、刘晓庆女士与赵长松

先生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刘德群先生增持了实际支配壹桥苗业的股份，刘德群先生在进

行本次增持之前持有壹桥苗业股份总数为

６

，

５００

万股，占壹桥苗业股份总额的

４８．５１％

；刘晓

庆女士在进行本次增持之前持有壹桥苗业股份总数为

１

，

４７６

万股， 占壹桥苗业股份总额的

１１．０１％

；赵长松先生在进行本次增持之前持有壹桥苗业股份总数为

３９０

万股，占壹桥苗业股

份总额的

２．９１％

。 刘德群先生增持后占壹桥苗业股份总额的

６２．４３％

。

３

、增持方式：刘德群先生通过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方式增加实际支配壹桥苗业的股

份。

４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壹桥苗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刘德群先生，股东刘晓庆为股东刘德群的女

儿。 壹桥苗业自上市以来，壹桥苗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为保障壹桥

苗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刘德群先生与刘晓庆女士在壹桥苗业的重大决策中自始保持了高度

一致，并口头上互为承诺在各自履行股东职责的过程中，按照壹桥苗业公司章程的约定在

召开董事会或以其他方式行使股东权力时，自始实施一致行动，日后也仍将保持一致行动，

但一直未以协议等书面形式明确双方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壹桥苗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与刘晓庆女士系父女关系。 刘德群先

生持有壹桥苗业股份占壹桥苗业股份总额的

４８．５１％

，刘晓庆女士持有壹桥苗业股份占壹桥

苗业股份总额的

１１．０１％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持有投资者

３０％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

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刘德群先生与刘晓庆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刘德群先生在本次增持

前实际支配壹桥苗业股份占壹桥苗业股份总额的

５９．５２％

。

因股东刘晓庆与股东赵长松登记结婚，为进一步明确三方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刘

德群先生、刘晓庆女士与赵长松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刘德群先生、

刘晓庆女士和赵长松先生“在公司股东大会会议提案及表决、公司高管提名及投票选举以

及在公司的其他有关经营决策中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一致行动意见。 ”且“若三方内部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应按照刘德群先生的意向进行表决”。 因此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后，刘

德群先生在本次增持后实际支配壹桥苗业股份占壹桥苗业股份总额的

６２．４３％

。

５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二）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０％

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

位。

刘德群先生在增持壹桥苗业股份前实际支配壹桥苗业已发行股份的

５９．６２％

， 超过

５０％

，且继续增加壹桥苗业拥有的权益至

６２．４３％

不影响壹桥苗业的上市地位，本次增加股

份符合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的条件。

刘德群先生的上述增持行为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对其合法性进

行核查。

６

、其他说明

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认为，刘德群先生具备增持壹桥苗业股份

的主体资格；刘德群先生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的条件；刘德群先生本次增持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刘德群先生上述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未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此次增

持完成后，一致性行动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股份减持。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收到公司法人股东新疆润拓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润拓”）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新疆润拓本次变动前持有公司股票

２４

，

０２７

，

５８７

股，占公司股票总额的

１０．８１％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止，新疆润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共出售公司股票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票总额的

４．９５％

。本次变动后，新疆润拓持有公司股票

１３

，

０２７

，

５８７

股，占公司股票总额的

５．８６％

，具体详见公告《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天业通联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２４５９

信息披露业务人：新疆润拓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乌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３８

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秦皇岛

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秦皇岛

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新疆润拓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上市公司、天业通联、公司：指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指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疆润拓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乌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３８

室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１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８３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７２０９１３８－Ｘ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

关咨询服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文军，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无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天业通联股票

１３

，

０２７

，

５８７

股，占天业通联股票总额的

５．８６％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天业通联第三大股东，持有天业通联股票

２４

，

０２７

，

５８７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天业通联股票总额的

１０．８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出售天业通联股票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

价为

１７．１０

元

／

股， 成交金额为

５

，

１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出售天业通联股票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

价为

９．５１

元

／

股，成交金额为

２

，

２８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出售天业通联股票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

价为

９．５４

元

／

股， 成交金额为

５

，

３４２．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其所持的天业通联股票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天业通联股票总额的

４．９５％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履行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该公告后

２

日内，不得再行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出售其所持的天业通联股票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卖出

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卖出

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卖出

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卖出

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卖出

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卖出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１－９．５４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润拓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文军

日期：二Ｏ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秦皇岛市

股票简称 天业通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新疆润拓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乌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３８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

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

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４

，

０２７

，

５８７

股 持股比例

：

１０．８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４．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无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润拓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文军

日期：二Ｏ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黄志明先生召集，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８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新筑混凝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混凝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通过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竞拍，成功收购四川雅安通工汽车厂（以下简称“通工厂”）整体产权及四川通工专

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工公司”）

７０％

股权，竞买过程均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公告披露（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

２０１１－０４７

和

２０１１－０４８

）。

通工厂已在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更名为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筑通工”），并已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通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新筑混凝土持股

７０％

，新筑通工持股

３０％

。为方便管理，降低管理成

本及控制风险， 公司董事会同意由新筑通工收购新筑混凝土持有的通工公司

７０％

股权， 股权收购完成

后，由新筑通工对通工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注销通工公司。 详细内容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合并情况概述

１

、成都市新筑混凝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混凝土”）系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成功收购雅安

通工汽车厂（以下简称“通工厂”）整体产权及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工公司”）

７０％

股

权。

目前，通工厂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的公司名称为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筑通工”），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为新筑混凝土独资公司。

通工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由新筑混凝土持股

７０％

，新筑通工持股

３０％

。 为方便管理，降低管理成

本及控制风险，新筑通工收购新筑混凝土持有的通工公司

７０％

股权，对通工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注销通

工公司。

２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四川通

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此议案无需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合并方：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

、基本信息如下：

合并方 被合并方

名称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通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 四川雅安工业园区 雅安市沙湾路

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克明 黄克明

注册资本 伍仟万元人民币 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汽车改装及销售

（

小轿车除外

），

汽

车配件销售

，

机械加工

。

汽车改装

（

汽车目录以工信部公告为

准

）

及销售

（

小轿车除外

），

汽车配件销

售

、

加工

，

防盗门框制作

，

机械加工

，

建

材

、

五金

。

２

、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１２３９．７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６．２５

万元；根据四川天平资产

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川天平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工厂（新筑通工

改制前）总资产

１３１５０．２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７４４．３４

万元。

三、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新筑通工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通工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合并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合并完成后通工公司将被注销。通工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并入

新筑通工；通工公司的负债及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由新筑通工承继。

四、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有利于公司市场推

广等各项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预计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公司的股权结构、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不会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４２

，

７５６

，

８３４．８４ １

，

３１９

，

６４９

，

５９２．３３ －８１．６０％

营业利润

－８３

，

１９２

，

７４０．０４ １５０

，

００８

，

５２８．０２ －１５５．４６％

利润总额

－８１

，

０５８

，

３５０．２１ １５０

，

２８８

，

４５５．２０ －１５３．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７１

，

５９７

，

２９３．７５ １２３

，

０２６

，

８４６．６８ －１５８．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６ ０．４４ －１５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７１％ ６．５２％ －１０．２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３

，

３８４

，

４７８

，

７８２．４２ ３

，

８６２

，

４５６

，

４９５．１１ －１２．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５６

，

５８２

，

７０２．４３ １

，

９８４

，

１７９

，

９９６．１８ －６．４３％

股 本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６３ ７．０９ －６．４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２４

，

２７５．６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１３１

，

９６４．９６

万元减少

８１．６０％

，主要系：一方面

上年同期公司执行京沪高速铁路声屏障销售合同，声屏障销售收入大幅度增加所致；另一方面本期受国

家对高铁行业宏观政策调整及紧缩货币政策等影响，高铁项目施工进度放缓，公司储备订单本期发货量

较小，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利润

－８

，

３１９．２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１５

，

０００．８５

万元减少

１５５．４６％

；利润总额

－

８

，

１０５．８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１５

，

０２８．８５

万元减少

１５３．９４％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１５９．７３

万

元，较上年同期

１２

，

３０２．６８

万元减少

１５８．２０％

；主要系本期受国家对高铁行业宏观政策调整及紧缩货币政

策等影响，高铁项目施工进度放缓，影响公司已签合同货物交付进度，销售规模大幅下降，本期经营亏损

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６

元，较上年同期

０．４４

元减少

１５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７１％

，较上年

６．５２％

减少

１０．２３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规模下降，营业亏损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３３８

，

４４７．８８

万元，较报告期初

３８６

，

２４５．６５

万元减少

１２．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８５

，

６５８．２７

万元，较报告期初

１９８

，

４１８．００

万元减少

６．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６．６３

元，较报告期初

７．０９

元减少

６．４９％

，主要系（

１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司本期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

权益分配方案，以股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

５６００

万元，

减少净资产所致；（

２

）本期公司受国家对高铁行业宏观政策调整及紧缩货币政策等影响，高铁项目开工

放缓，公司储备订单本期发货量较小，销售收入下降，营业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预测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业绩亏损

６４００

万元

－７４００

万元，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８７

，

６０７

，

５６６．３３ ６０１

，

７１４

，

８８２．０７ １４．２７％

营业利润

２７

，

８５５

，

３７７．４２ ６８

，

９８４

，

４５８．０５ －５９．６２％

利润总额

３３

，

５６２

，

８５５．４７ ７１

，

６２９

，

７３６．９８ －５３．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３

，

５７８

，

０７５．４７ ６１

，

７１５

，

５４８．４７ －４５．５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９ ０．１６ －４３．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９％ ４．３５％ －２．０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３１２

，

３６８

，

３７６．３４ １

，

９４５

，

５７９

，

２５７．６７ １８．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４６８

，

５２５

，

４６６．９３ １

，

４５４

，

１４７

，

３９１．４６ ０．９９％

股 本

（

股

）

３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３．８２ ７．５７ －４９．５４％

注：

①

上表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每股收益及

２０１２

年初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系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

３．８４

亿股本计算得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环境及通信行业不景气影响，公司传统业务销售收入下降，导

致本期利润减少；公司扩产

ＬＥＤ

项目因厂房装修、进口设备等方面的延误，未能如期达产；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费、管理费用等不断加大

对当期业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目前公司扩产的

ＬＥＤ

项目已基本达产，另外公司传统业务也在逐步恢复，这将逐步带

动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２０％－５０％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